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令 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1135600281A號

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服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

課程原則」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服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

活動課程原則」第三點

署　　長　彭富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教保服務機構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原

則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補助基準及原則規定如下：

（一）推動本土語言課程：

１、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本原則所定本土語言，為原住民族語、閩南語、客語及閩東語等，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以同一計畫向其他機關計畫重複申請。

（２）核定補助基準如附表一。

２、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核定補助基準如附表一。

（２）全機構總班級數未達三班且全機構參加、全機構總班級數三班以上

且三班以上參與或機構內有意願設立閩南語沉浸式教學之種子教師

或課程領導人之教保服務機構，優先錄取。

３、申請語言類別為閩南語者，第一目及第二目限擇一申請。

４、經費支用項目如附表二。

５、配合本署辦理推動本土語言課程著有績效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予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鼓勵經費，並得做為其推動學前教育之用，包括

業務費及購置辦公所需之物品、設備等，且每學年度應至少辦理一場次本

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教學觀摩或分享會、相關推廣活動，核定基準

如附表一。

６、為鼓勵及支持教保服務人員實施本土語言課程計畫，教保服務機構所屬人

員具備本土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證書，且教保服務機構當學年度

依其具備之語文專長申請本土語言課程計畫通過者，核予每機構獎勵經

費，得做為機構實施本土語言課程計畫所需之材料、教材、教具、獎勵品

及其他相關教學活動費用，核定基準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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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

１、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所在之地理

位置、人文及風俗等，自編在地文化融入教保活動課程參考教材，且須包

含大班、中班、小班及幼幼班各年齡層至少各一個主題（申請時須檢附初

步擬定之參考教材架構）。

２、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計畫之額度，每案最高補助十五萬元；直

轄市政府以提報二案為原則，其餘縣（市）政府以提報一案為原則。

３、經費支用項目如附表二。

（三）前二款之補助採部分補助為原則，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九條之規定，按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如附表三）及

本署相關規定辦理；政府機關（構）、中央公營事業委託設立、依行政院或

本署政策需要設立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國立學校附設之幼兒園為全額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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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核定補助基準 

核定基準 

 

申請類別 

核定招收幼兒總人數 

/參與班級數 

/教保服務人員數 

每機構最高補

助金額 

本土語言融入教保活

動課程 

未達 90人者 6萬元 

90人以上未達 150人者 8萬元 

150人以上者 10萬元 

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融

入教保活動課程 

2班以下 30萬元 

3班以上 5班以下 35萬元 

6班以上 40萬元 

教保服務人員取得語

言專長能力並執行本

土語言課程獎勵經費 

機構內有一名教保服務人員符合第三點第

一款第六目補助條件者，補助機構所需獎

勵經費一萬元，至多補助二萬元，同一名

教保服務人員僅得計列一次 

2萬元 

 每縣市最高補

助金額 

配合本署辦理推動本

土語言課程鼓勵經費 

當學年度辦理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機構數達

本署所定目標值，但參與本土語言融入教

保活動課程之總機構數未成長 

8萬元 

當學年度辦理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機構數逾

本署所定目標值五機構以下者；且參與本

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總機構數較前

一年度成長達十園以下 

14萬元 

當學年度辦理閩南語沉浸式教學機構數逾

本署所定目標值六機構以上者；且參與本

土語言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之總機構數較前

一年度成長達十一園以上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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